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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內  部  傳  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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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　函

受文者：森林育樂組

發文字號：林育字第11324502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

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軌道設施督導小組設置暨作業

要點」修正為「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軌道設施督導小

組設置暨作業要點」，並修正全部規定，並自即日生效，

請查照。

檢附旨揭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及附件對照表及

修正規定如附件。

正本：本署各地區分署、林鐵及文資管理處
副本：本署各組、室(含附件)

地址：100024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號
聯絡人：黃詩豪
電話：(02)2351-5441 #334
傳真電話：
電子信箱：m2583@forest.gov.tw100024

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一段2號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本案依照分層負責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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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單收文

113A24502932 113/04/29


